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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条 甲乙双方同意，将原《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第3.3条修改为：
	第二条 除上述条款变动外，《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中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
	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，并在《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生效之日起同时生效。
	第四条 本协议一式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协议双方各持一份，其余用作上报材料时使用。



